
一图读懂——中山市科技孵化育
成 体 系 专 项 资 金 使 用 办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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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国家和省提出了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

的新要求。2021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

提出“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，促进

创业带动就业”，创新创业面临新起点、

新阶段。

二、我市科技创业孵化载体建设取得良

好成效。截至2021年底，全市共有科技

企业孵化器97家，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数

量连续多年位居珠三角地市第5。

   一、制订背景

国家级

省级



《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(国科发区〔2018〕300号)

   二、制订依据

《国家众创空间备案暂行规定》(国科火字〔2017〕120号)

《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管理办法》（粤科高字〔2020〕114号）

《广东省科技孵化育成体系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

（2021-2025年）》（粤科高字〔2021〕222号）

《中山市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》



降低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认定和评价补助强度。
  国家级认定补助：最高100万元     50万元，

  国家级运营评价补助：最高100万元    30万元，

  省级加速器认定补助：最高500万元     100万元，

   三、主要修订内容  （一）调整优化补助项目

新增大学科技园及合作建设异地孵化器、加速器补助项目。

与省大学科技园政策同步，并对接广深港澳创新资源。

其他级别补助强度
也对应下调。

注重引导孵化载体绩效产出，弱化对孵化载体面积增长的要求，
删除“新增孵化面积补助”相关内容



一是完善孵化载体管理及流程。新增市级科技孵化载体名称变更
或运营主体、面积范围、场地位置等认定条件发生变化的管理措
施。

  （二）落实管理要求，新增科技孵化载体变更管理措施

二是明确常态化管理要求。明确市级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填报统
计数据义务，并参加每年的运营评价。评价不合格的，限期整改，
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取消资质。



一是下调市级加速器认定条件。孵化面积要求由3万平方米调整
为2万平方米；入驻企业与省办法同步，但研发费用占比上调至
5%以上。

  （三）同步调整部分科技孵化载体认定条件

二是强化投融资服务要求。明确孵化器、加速器要分别有1个及2
个以上投融资的使用案例。

三是增加孵化场地功能要求。要求孵化器在孵企业使用面积（含
公共服务面积）占孵化总面积75%以上，对加速器要求占60%以
上。


